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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 

发送“强制性行业标准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５月８日国质检函〔２００１〕３３号）国务院有关部门标准化管理机构：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使我国现有的强制性行业标准符合ＷＴＯ／ＴＢＴ

协议的要求，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决定对我国现有的强制性行业标准进行清理。 

  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局制定了“强制性行业标准清理工作方案（见附件）”，现发送给你

们。 

  请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充分认识强制性行业标准清理工作的重要意义，按照“清理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开展工作。清理工

作要有专人负责，在人、财、物方面给予保证，并请按时将清理结果报送我局。 

  附件：强制性行业标准清理工作方案 

 附件：       强制性行业标准清理工作方案 

 一、清理的目的 

  １．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促

进我国经济和贸易健康、快速发展； 

  ２．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增强强制性行业标准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强制性标准的权威性。 

 二、清理的依据 

  １．ＷＴＯ／ＴＢＴ有关制定技术法规的正当理由； 

  ２．《标准化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有关强制性行业标准范围的规定。 

 三、清理的原则 

  １．如下技术内容可以保留为强制性行业标准： 

  （１）有关国家安全的技术要求； 

  （２）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３）保护环境的要求； 

  （４）保护动植物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要求； 

  （５）防止欺诈的要求。 

  ２．如已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内容基本上与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致的，则强制性行业标准应取消。 

  ３．根据ＷＴＯ／ＴＢＴ对发展中国家有关条款的规定，由于我国的技术及地理、气候等因素而不能与国标标准或国际惯

例一致的，此类强制性行业标准应调整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４．对在国家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调整中起重要技术支撑作用的标准，作为国家基础性管理工作重要的管理依

据的标准（此类标准只限于与贸易无关的标准），可将强制性行业标准调整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５．由于管理和体制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监督管理和缺乏可操作性的，不宜定为强制性行业标准，如已发布，应予取消。 

  ６．无任何强制性条款的改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四、清理的范围 

  １．已批准发布的强制性行业标准； 



  ２．已经批准发布但目前尚未印刷出版的强制性行业标准； 

  ３．已进入报批程序的强制性行业标准报批稿。 

 五、清理工作的进度安排和程序步骤 

  进度安排： 

  清理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５月至１２月）： 

  １．依据上述原则，要求对需要清理的强制性行业标准进行逐个审查，提出清理意见； 

  ２．将清理结果（包括软盘）于１２月底前报我局（清理结果汇总表附后）。 

  第二阶段：根据第一阶段清理审查意见，对需要修订的强制性行业标准在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期间进行修

订。对要调整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应办理相应批准、发布手续。 

 六、清理工作的要求 

  １．各有关部门要切实重视强制性行业标准的清理工作，要责成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参与此项工作的有关人员要高度重视

强制性标准的清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本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清理工作。 

  ２．在清理过程中，要认真查看具体标准文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清理和提出审查意见。 

  附：强制性行业标准清理结果汇总表 

 附：       强制性行业标准清理结果汇总表 

  行业：              

┏━┯━┯━┯━━━━┯━━━━━━━━━━━━┯━━┯━━━━┯━━┓

┃序│标│标│目前状况│    初步意见    │  │强制形式│备注┃ 

┃号│准│准├─┬──┼──┬─┬─┬──┬──┤强制├─┬──┤（合┃ 

┃ │编│名│已│未 │继续│需│废│转推│转强│理由│全│条文│并情┃ 

┃ │号│称│发│发 │有效│修│止│行标│国际│  │文│  │况说┃ 

┃ │ │ │布│布 │  │订│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１．目前状况、初步意见、强制形式各栏中划√表示。 

     ２．强制理由依“原则”１中原因分别写“１、２、３、４、５”，根 

       据第２条写“６”，根据第３条写“７”。 

     ３．哪些需合并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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